附件1
2019-2020学年第一学期校级督导工作要求
一、工作重点
[bookmark: _GoBack]1.随堂听课，对以下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进行把关，并做到课程的全覆盖：上学期期末学生评教分数较低的课程、新开设通识选修课。课程按照“非常好”（A）、“好”（B）、“一般”（C）、“差”（D）四类等级进行评定，针对不合格课程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期限。
2.调研本科通识必修课程助教使用情况。助教调研可通过访谈、问卷、听课等方式进行，主要了解助教实际承担的工作内容、任课教师对助教的评价、学生对助教的评价、助教自身体会以及师生对助教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二、工作方式
校级督导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工作，按照工作重点分为随堂听课和助教调研两个工作组，每个工作组设组长，负责组织开展本组的督导工作。
1.随堂听课组（30人）：设听课一组（15人）和听课二组（15人）。每位督导听课≥5门次/学期/人,听课时长不限。本学期需随堂听课52门，为保证评价结果公正客观，每门课程需不少于3位督导专家听课。本学期继续使用督导APP开展督导工作。
2.助教调研组（20人）：本学期符合调研要求的助教共232人，由于人数较多，无法开展全覆盖调研，组长可依据课程类型和特点进行统筹规划，每位督导专家调研的助教人数不少于5人。
三、工作进度及提交材料
1.10月28日—12月29日，随堂听课、助教调研。
2.12月30日—1月10日，各小组召开总结会，交流工作情况，讨论相关问题并给出改进措施，形成书面小组工作总结。
3.1月10日前，各组将工作总结、纸质版听课表（若已使用督导APP则无需提交纸质版听课表）提交至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（津南业务西楼203、八里台办公楼211），电子版发至电子版发至duanlisi@nankai.edu.cn。
评价中心将根据各组工作情况、结合各学院（教学部）教学工作经验和优秀成果，编制工作简报，督促本科教学持续改进。

